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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人员流动日益频繁，致使许多案件中的被追诉人潜逃
境外无法正常到庭参加审判。在此情形下，传统的对席式审判方式无法有效、及时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最终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基于此，研究缺席审判制度对当事人权益保障的影响及对策，对于完善

我国司法制度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缺席审判制度在诉讼进程中的重要性，并通过

分析其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指出现行缺席审判制度的存在的不足，如法律规定不够细致、当事人权益

保障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为缓和这一制度缺陷，提出了完善法律规定、提高司法实践水平和保障当事人

权益的对策建议，以期优化我国缺席审判制度，更好地维护当事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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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tional ex-
changes and cooperation, The increasing mobility of persons has resulted in many cases in which 
the persons sought have absconded from the country and are unable to appear in court for their 
trial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traditional adversarial trial mode cannot effectively and 
timely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the parties, not to mention the realization of justice.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trial in absentia system on the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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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China’s judi-
cial system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itig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i-
al in absentia system in the litigation process, and by analyzing its impact on the rights and inter-
ests of the parties, it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trial in absentia system, such as the 
lack of detailed legal provision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
suffici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problem.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is systemic defect, counter-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gal provisions, enhance the level of judicial practice 
and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are put forward, with a view to optimizing 
China’s trial in absentia system and better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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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刑法正确实施、有效保障人权、惩罚犯罪、保障国家安全和社

会公共安全，2018 年 10 月 26 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订正式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规定了刑事

缺席审判的前提条件、适用范围、程序设计以及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等方面问题。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

指即使在被告人本人无法到庭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可以照样按照程序，依法起诉、审判，并在证据确

凿的情况下，依法判决其有罪[1]。这一全新的制度规定由于被告人不在场，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对席式庭

审模式，因此不可避免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追诉人的权利方面造成损害。此次修法适时确立刑事缺席

审判制度，对打击重大腐败犯罪、追回外逃赃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这无疑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创新之

举[2]。 

2. 缺席审判制度在诉讼程序中的重要性 

缺席审判制度是指法院在当事人或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审判和判决的制度。因为刑事缺席审判

程序是在追求效率这一价值背景下产生的，为了兼顾效率和保障被追诉人的权益，法律应当尽可能的对

被追诉人包括知情权、辩护权、上诉权、异议权在内的权利进行全方位的保障[3]。缺席审判制度在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审理程序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首先，它确保了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避免了因当事

人缺席而导致的程序中断；其次，有助于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通过打击犯罪后潜逃境外的贪污贿赂犯

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以及恐怖活动犯罪等方面加强国际司法合作[4]；再者，它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即使一方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庭，法院也能依法判决，确保其权益得到保护[5]。最后，它提高了诉讼

效率，避免了因一方当事人缺席而拖延诉讼进程，案件的审理时间过长，不仅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障，

也不利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 

3. 缺席审判制度对当事人权益保障的影响 

3.1. 正面影响 

3.1.1. 避免因一方当事人的缺席而拖延诉讼进程 
在司法实践中，一方当事人可能会采取缺席策略，以期拖延诉讼进程，达到个人目的。例如，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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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可能希望通过缺席审判来避免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原告可能希望通过缺席来阻碍诉讼的进行。此

种情况下，缺席审判制度则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反之，如果案件

久拖不决也会影响国人对法律的敬畏之心，造成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后果。“法制建设的完善使得现代法

治国家提高了公民对政治参与的认同感，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程度亦是衡量国家民主文化程度的标志之

一”[6]。效率是法律追求的价值之一，建立缺席审判制度来提高司法效率，提高公众对法律和法治国家

的自信。 

3.1.2. 通过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及时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如因为犯罪嫌疑人犯罪

后潜逃导致案件过分拖延，被害人的权益就无法得到充分及时的保障。在一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

中，刑事裁判结果是民事审理的前提条件时，如果刑事判决部分过分迟延，被害人附带民事请求也会因

此得不到有效处理。缺席审判制度的建设，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法院也会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审理，

对案件进行公正审判，确保当事人的权益及时得到保障。此外，由于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是相对于完整的

诉讼构造而言相对残缺的诉讼结构[7]，因此赋予了被告人全面的诉讼权利保障体系，法院通过对案件的

事实进行全面审理、对法律适用进行准确判断、对证据进行严格审查、以确保判决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即使当事人未能到庭，法院也会尽力保护其合法权益，避免因缺席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3.2. 负面影响 

3.2.1. 当事人可能因缺席审判而未能充分行使辩护权 
缺席审判意味着当事人无法亲自出席庭审，也就无法在庭审中陈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更无法直接

展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当事人的辩护权无法得到充分行使，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审判的公正性[8]。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缺席审判中，被告人及其近亲属都可以委托辩护人，

如果都没有自行委托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指派律师进行辩护。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未出席

庭审活动时，受委托的律师或者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有权代表被告进行辩护，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不因

被告的缺席而消灭。 

3.2.2. 判决结果可能对缺席当事人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知情权不但是被告人的权利，也是其近亲属和辩护人的权利。由于缺席当

事人无法参与庭审，也就无法对判决结果进行申诉或上诉，如果裁判结果未送达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

护人，会影响救济权利的行使，这无疑增加了缺席当事人的法律风险。由此可知，判决结果可能对缺席

当事人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此外，缺席审判可能会给社会公众留下不良印

象，使当事人在社会中的形象受到损害，进而可能影响到其个人生活和事业发展。 

3.2.3. 司法公信力可能受到质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反腐目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缺席审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新增的

内容之一，提升了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而在确立缺席审判制度之前，贪污

腐败犯罪分子大多只有在回国后才能对其进行审判，因此难以处分其涉案财产。实践中对在逃分子采取

劝说、遣送及引渡等复杂的司法协作方式不仅给很多“红通分子”多年逍遥法外的便利也耗费了大量司

法和外交资源。因此及时设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提高我国打击腐败犯罪案件的诉讼效率，促进国际

司法协作以及维护我国司法权威具有重大意义[9]。但是如果缺席审判的适用不当，可能会导致社会公众

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进一步削弱司法公信力。因为缺席审判可能导致当事人的权益受到损害，这可能

会让公众对司法机关产生不满，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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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可能导致滥用职权和腐败现象 
缺席审判如果缺乏检察机关及时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可能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沦为部分司法人员滥用

职权、谋取私利的工具。某些情况下，司法人员可能会利用缺席审判程序对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特定当事

人谋取私利，导致枉法裁判，从而影响案件的实体公正。 

4. 现行缺席审判制度存在的不足 

4.1. 法律规定不够细致 

明确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是正确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基础前提[10]。《刑事诉讼法》第

291 条中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脱逃或者因故不能到庭的，可以中止审判”。但对于何种情况

属于“因故不能到庭”，法律并未明确。需要指出的是，从刑事诉讼法中对缺席审判制度的规定来看，

对于被告人和其近亲属二者独立的上诉权规定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不利于准确执行。缺席审判制度

的目的在于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如果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其近亲属又独立行使上诉权，明显

会违背被告人的意愿，同时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因此，在赋予被告人近亲属独立享有上诉权的同

时也应当对其权利作出相应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具体的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4.2. 司法实践的困扰 

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法官在具体操作中往往面临诸多困扰。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缺席审判制度、

提高其适用效果、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11]。以一个离婚案件为例，原告起诉被告要求离婚，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以工作为由未能到庭。法院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但在判决生

效后，被告以不知道判决结果为由申请再审。这种情况下，法院在保障被告的诉讼权利方面显然存在不

足。另外，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能需要承担较高的诉讼成本。例如，在原告起诉被告的案件

中，原告需要承担公告费、翻译费等额外费用。这些费用可能使得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承受较大压力，

影响其权益的保障。 

4.3. 当事人辩护权益保障不足 

缺席审判程序的设立应当以完善的刑事司法体系为构建土壤，以良好的程序正义理念为坚实基础[12]。
尽管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对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作了各方面的规定，但是缺席审判是一项天然有缺陷

的制度[13]。在总体上还不够完善，虽然对缺席审判中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十分重

视，但是在实践中难免会出现立法上和适用上的诸多问题。辩护权作为被告人的核心权利，为了实现公

平正义的价值目的，在缺席审判案件中更加应当受到重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可能面临诸多困难，如

无法充分行使诉讼权利、诉讼成本过高等。例如，在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原告由于身处外地，无

法到庭参加庭审。法院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判决原告败诉。这种情况下，法院未能充分保障原告的诉讼

权利，使得原告在诉讼中处于劣势地位。 

5. 完善缺席审判制度的对策建议 

5.1.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现行的缺席审判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标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等。因此，

我们需要从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入手，以提高其操作性和实用性。 
首先，明确“因故不能到庭”和“正当理由”的具体情形。在现行的法律中，对于“因故不能到庭”

和“正当理由”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比较模糊，这给法官的操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因此，我们需要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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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概念进行明确。例如，“因故不能到庭”的具体情形可以包括因病、因公、因家庭原因等[14]；而“正

当理由”则可以包括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特殊情况。对于这些特殊情况，法院应当设置相应的保

密措施，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明确中止审判和延期开庭的具体条件和程序。在现行的法律

中，对于中止审判和延期开庭的条件和程序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这给实际操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明确。例如，对于中止审判的情况，应当明确中止的期限、重新开庭

的条件等；对于延期开庭的情况，应当明确延期的时间、申请延期的程序等。最后，强化对当事人诉讼

权利的保障。在缺席审判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当事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到庭，这时，法院应当给予必

要的帮助，以保障其诉讼权利的实现。例如，法院可以提供远程视频庭审、书面陈述等途径，让当事人

能够充分行使诉讼权利。 
总之，需要通过完善法律规定，提高缺席审判制度的操作性和实用性，以便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5.2. 提高司法实践水平 

为了提升缺席审判制度的实施效果，需要强化对法官的专业训练，提升他们对该制度的认识和运用

能力。 
首先，应该通过举办专业培训班、研讨会等活动，对法官进行全面的培训，使他们能够全面理解缺

席审判制度的各项规定，并能够熟练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例如，可以邀请专家学者、有经验的法官进

行授课，或者组织法官进行实地考察、学习交流等，让司法人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入理解缺席审

判制度。其次，应该强化案例指导，提升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处理能力。可以发布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让法官在处理相似案件时，能够参考同类案件正确地应用缺席审判制度。例如，可以组织案例研讨会，

让法官们共同探讨案例，分享处理经验，从中吸取教训，提高处理能力。最后，应该完善裁判文书的说

理部分，提高裁判的公信力。在裁判文书中，法官应当详细阐述应用缺席审判制度的原因和根据，让当

事人和社会公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决定。例如，法官可以在裁判文书中详细说明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

情况，解释为何在这个案件中适用缺席审判制度，以及这个决定对案件处理的影响等，以增强裁判的公

信力。 
总的来说，通过加强法官的业务培训，强化案例指导，完善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可以提高缺席审

判制度的适用效果，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司法实践水平。 

5.3. 保障当事人权益 

在缺席审判制度下，保障当事人的权益至关重要。为了确保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充分行使诉讼

权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审理缺席案件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 
首先，应当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当事人权益的重要手段[15]。提升法律援助机构

的专业能力，为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代理服务。对于因经济困难、文化程度较低或者其他原因

无法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当事人，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公正的审判。此外，法律援助

机构还可以通过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知识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法律素养，更好地

维护自身权益。其次，降低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负担。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往往需要承担一定的诉

讼费用，这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而言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政府和法院应当采取措施降

低诉讼成本。具体措施包括简化诉讼程序，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环节，缩短审理时间；减免部分诉讼费用，

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实行诉讼费用分期支付制度，允许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分期支付诉讼费用，缓

解其经济压力。最后，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指导。许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可能因为对法律程序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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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无法正确行使诉讼权利[15]。因此，法院应当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指导，帮助他们了解诉讼程序、准

备诉讼材料、行使诉讼权利等。具体措施包括设立诉讼指导中心，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指导服务；在庭审

过程中，法官应当注意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进行解释和说明，确保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并行使诉讼权利；

法院还可以通过发布诉讼指南、典型案例等形式，普及诉讼知识，提高当事人的诉讼能力。 
综上所述，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降低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负担以及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

指导等措施，可以保障当事人在缺席审判制度下的权益，确保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 

6. 结论 

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我国司法事业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难免在实际运用中

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法律规定不够细致、司法实践的困扰和当事人权益保障方面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从完善法律规定、提高司法实践水平和保障当事人权益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随着我国法治的不

断发展，缺席审判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将会逐步推进。在立法方面，应该进一步明确缺席审判的适用条件

和程序，以确保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在司法实践方面，应该加强对法官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其对缺席

审判的理解和掌握，以减少司法实践的困扰。在当事人权益保障方面，应该加强对当事人的法律援助和

服务，确保其权益得到充分保障。通过从理论和实践上去不断完善这一审判制度，最终达到更好地保障

被告人诉讼权利和实现司法正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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